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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當輻射災害發生，因地緣關係，第一時間到場進行處置者必然為業者

或地方政府，緣此，特訂定本要點，以供本縣第一線應變人員作為中央輻防

人員到場前，進行危害辨識、劃分管制區、自我保護及初期應變之作業原則。 

貳、南投縣輻射災害之種類與特性 

輻射災害依其來源可分為五類：核子事故、輻射彈事件、境外核災、

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放射性物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本縣依原能會之

災害潛勢分類，屬於「C類潛勢地區」，應將以下三類輻射災害列為主要考

量：  

一、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 

放射性物質是指自發性核變化釋出游離輻射之物質。放射性物質在

民生的應用廣泛，包括醫、農、工、研等領域，都有使用放射性物質。

若放射性物質在使用、貯存或運送等過程中發生意外、遺失、遭竊或受

破壞，產生輻射曝露之安全危害或環境污染，就稱為「放射性物質意外

事件」。 

二、輻射彈事件： 

大型核武或輻射擴散裝置在原料取得與製造技術部分比較困難，不

容易達成，但輻射彈（髒彈）卻無需高深的技術與精密的設備即可製造，

同時原料取得相對較不困難，比較容易被利用從事惡意行為。輻射彈是

一種裝有傳統炸藥及放射性物質的爆裂物，引爆後，放射性物質會隨爆

炸能量及風向四周散播，造成民眾與環境的污染，輻射彈威力大小取決

於傳統炸藥形式與數量及放射性物質種類與強度，影響範圍可能分布在

數十至數百公尺內的幾個街區。恐怖份子可能選擇引爆輻射彈的地點主

要是人口聚集的區域。輻射彈散播的放射性物質不見得會造成立即性輻

射傷害，但民眾的心理憂慮可能遠比實質生理傷害大；另外，污染地區

除污善後的工作，要數天至數個月才能完成。 

三、境外核災： 

境外發生嚴重核子事故（如：核能電廠、核燃料處理設施等）或核

彈爆炸事故，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時，不僅會影響當地民眾之健康

及環境之污染，也可能波及到其他國家，如：外釋的放射性物質可藉由

大氣擴散至其他國家、受輻射污染地區之食品、原料、產品及人員也可

能進入其他國家造成污染擴散等。因此對於境外核災，必須持續密切注

意事故的演變並依放射性物質外釋量大小，採取必要的監測管制等應變



行動。 

參、應變機制 

一、當發生或疑似發生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時，業者或設施經營者應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採取必要之處理措施，並主動通報原能會；如須地方政府

協助災害應變，須主動告知案涉放射性物質，以免有妨礙公務之虞。 

二、當發生或疑似發生輻射彈爆炸事件時，地方政府應通報原能會，並同步

告知所有支援單位案涉輻安事件，以利救災任務之規劃與應變。 

三、當發生境外核災時，由原能會依「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通知本縣

如何應變與防護。 

四、如災情達以下規模，依「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開設

地區災害應變中心，並由有關機關進駐： 

1.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 

2.污染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肆、應變人員出動時作業 

一、通報原能會，原能會核安監管中心：0800-088-928，乃 24 小時全年無

休通報專線。 

二、聯繫業者詢問致災物與救災資訊。 

三、本縣共有兩台輻射偵測儀，分別配置於消防局南投分隊及竹山分隊，當

案涉輻安事件，應即就近盡速派至現場，準備進行初期探測，出勤途中

應開機，開機至少一分鐘後量測背景輻射值，並紀錄數值。 



四、可能懷孕或懷孕中的女性，應排除參與任務。 

伍、危險輻射源辨識 

一、人員到場時，與可疑致災物或運輸車輛保持至少 30公尺之安全距離，

觀察現場狀況。 

二、觀察附近民眾是否出現輻射傷害的症狀，例如沒有明顯原因的燒傷，或

是一群人曾到同一區域，經過數小時後有噁心的症狀。 

三、觀察該區之儀器、建築物、車輛、容器、包裹等，是否有輻射圖示。 

 
 

 

 

 

陸、現場管制區劃分 

一、原則上依原能會輻防人員之方案，由應變人員在裝備、器材、訓練許可

的情形下配合執行。 

二、應變人員應詢設施經營者、業者、運送人，調查致災物與救災有關之資

訊，搜索以下資料，參考其所載之緊急處理措施，並通報原能會核安監

管中心： 

1.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2.「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或「運送計畫」 

3.「緊急處理計畫」或「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三、若有聯合國編號，可對應「緊急應變指南」參考所載之緊急處理措施。 

四、若無法即時取得充足資料或建議，則依下圖、表進行管制區劃分： 



  

 



五、依環境輻射劑量率之測值擴大管制區： 

1.非經輻防人員評估，不可縮小管制區域。 

2.不可靠近可疑致災物表面 1公尺以內。 

3.人員應著適當防護裝備，兩人一組由遠至近使用輻射偵測儀，量測離

地面 1公尺處之環境輻射。 

4.環境輻射劑量率超過 0.5μSv/h 處，擴大劃為暖區。 

5.環境輻射劑量率超過 100μSv/h 處，擴大劃為熱區。 

六、環境輻射劑量率超過 100μSv/h 處，僅能進行防止重大災害發生或生命

搶救行動，而不做其他行動，人員應著適當裝備並須配戴人員劑量計，

於現場停留時間應少於 30分鐘。 

柒、現場人命救助 

一、照顧遭受輻射污染之傷患，對於救災人員及設備並不會有嚴重危害。 

二、即使可能有輻射污染，傷患本身之醫療穩定情形仍優先於輻射傷害的考

量，急救與檢傷分類流程不變，不可延遲必要之內外科急救與治療。 

三、本縣並未建置輻傷醫院，有生命危險之傷患應後送至最近適當之醫院，

不限於輻傷責任醫院。 

捌、應變人員個人防護裝備與劑量抑低 

一、進入熱區： 

1.非為人命救助或防止重大災難，不進入熱區。 

2.進入熱區應著 A、B級防護裝備，若有火災、爆炸發生之虞，應配戴

SCBA。 

3.進入熱區應佩戴人員劑量計，退出時由管制人員紀錄數值；當累積劑

量率達 30mSv/h，應盡速離開熱區。 

4.只攜帶最低限度之必要設備進入，以免擴大污染。 

二、進入暖區應著 C級防護裝備並配戴 N-95 口罩 

三、其他防護、偵測、除污有關事項，請參考「輻射災害第一線人員應變手

冊」。 

玖、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一、熱區內的民眾 

1.疏散： 

(1)儘量戴帽子、著長袖長褲及口罩等，可覆蓋身體法膚之衣物。 

(2)途中避免不必要之飲食與抽煙。 

(3)未能確定可安全疏散前(如有爆炸之虞時)，蔽於室內並遠離窗戶。 

2.記錄：引導至民眾處理區並進行資料登記。 

3.如人力設備許可，協助民眾進行偵測與除污。 



二、曾在熱區的民眾(如已自行離開，可透過媒體通知) 

1.如在現場有撿拾任何物品，不要碰觸並通報警察及原能會。 

2.請盡快進行除污。 

3.不要抽煙飲食，將手遠離嘴，直到進行除污及更換衣服後。 

4.請持續注意政府透過媒體所發布的訊息。 

三、熱區外的民眾 

1.原則上不需登記、偵檢、除污。 

2.如有疑慮可自行除污。 

3.如有氣體擴散情形(如火災或爆炸而生煙)，外釋點 1公里範圍內的民

眾須注意： 

(1)煙霧擴散期間，應停留在室內。 

(2)不要食用曝露在戶外的蔬菜及雨水。 

(3)不要在草地上玩耍。 

(4)吃東西前要洗手。 

(5)避免前往會引起灰塵的地區活動。 

(6)持續注意政府透過媒體發布的訊息。 

 

 

壹拾、輻射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時序 單位 行動方案 

初期 

消防局 

1.獲報有疑似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時，就近派遣保管「輻

射偵測儀」之分隊支援，並同步通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準備出動「輻射應變技術隊」。 

2.狀況不明時，與可疑標的物(有輻射標誌的儀器、車輛、

容器、包裹等)保持 3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不貿然靠

近。 

3.為穩定偵測數值，輻射偵測儀出動途中即應開機準備。 

4.判斷是否成立地區災害應變中心。 

警察局 

1.協助災害現場警戒區域劃設與人車管制事宜。 

2.非必要不進入管制區內，在外圍執行交通管制。 

3.如須進入管制區，須著適當防護裝備。 

環保局 

1.監控污染擴散情形。 

2.準備架設除污區。 

3.如有需要，請求鄰近環保單位支援。 

衛生局 
1.監控人員傷亡情形，調度救護車輛與聯繫適當醫院。 

2.如有需要，請求鄰近衛生單位支援。 



工務處 

1.協助警察執行災害現場警戒區域劃設與人車管制事宜。 

2.非必要不進入管制區內，在外圍執行交通管制。 

3.如須進入管制區，須著適當防護裝備。 

民政處 

1.準備架設民眾處理區。 

2.待災情較為明朗時，通知當地村里長，協助通知當地民

眾應配合事項，如在室外者應入室，在室內者不要出門

等等。 

新聞及行

政處 

1.與媒體建立單一聯繫窗口，並管制媒體不隨意進入災區。 

2.監控各網路平台，杜絕因危言聳聽造成人心惶恐。 

中期 

消防局 

1.依偵測數值及輻防人員意見劃設熱區與暖區，管制區域

非經輻防人員評估不可隨意縮小。 

2.如環境輻射劑量率達 100mSv/h，非為防止重大災害發生

或人命搶救，不進入熱區。 

3.於暖區外圍安全處所設立人員管制與登記站，管制救災

人員於災區停留的時間並登記累積劑量率，以維護救災

人員之人身安全。 

警察局 
1.協助消防局修正劃設之管制區範圍。 

2.繼續執行各路口人車管制事宜。 

環保局 

1.繼續監控污染擴散情形(如近旁的水源、火災的煙霧等) 

2.於除污區協助人員進行偵測及除污程序。 

3.如人員身上測得劑量率大於 1mSv/h，應行現場除污，如

否，可回家後再自行除污。 

衛生局 

1.繼續監控人員傷亡情形，並建立傷者名單。 

2.有生命危險的傷患應依其內外科病情醫治為主，後送至

就近適當醫院，不限於全國 19家輻傷醫院。 

工務處 

1.繼續協助執行災害現場警戒區域劃設與人車管制事宜。 

2.研判現場災情是否有污染地下水之虞，並採取必要措施。 

3.通知各大眾運輸工具管制區範圍，協助規劃路線以免影

響救災，並請大眾運輸系統協助災情與防護行動建議之

發布。 

民政處 

1.於管制區近旁安全處所建置民眾處理區，協助尋人事

宜，並登記自熱區離開的民眾之資訊，以利後續狀況追

蹤。 

2.如有必要，引導民眾往除污區執行除污。 

3.於民眾處理區發放宣導單或執行必要之宣導作為，並協

請村里長通知當地民眾應配合之除污、掩蔽等事項。 

新聞及行

政處 

1.持續管制媒體不擅入災區採訪，監控發布訊息之正確性。 

2.如有網路流言或不實資訊，應統一發布回應之新聞稿。 



3.如發現惡意造謠情事，請網路平台業者將之下架，並請

檢調單位搜證法辦。 

後期 

消防局 

1.如無重大災害發生之虞或無人命急待救助，即不再派員

進入管制區域。 

2.待輻防人員進一步評估與指示後，撤除或縮小管制區域。 

3.所有進入過管制區域之人員及裝備器材，均應執行偵檢

與除污，避免擴大污染。 

警察局 

1.協助消防局修正劃設之管制區範圍。 

2.如有必要，繼續執行各路口人車管制事宜，直至輻防人

員評估可以撤除管制區為止。。 

環保局 

1.繼續監控污染擴散情形(如近旁的水源、火災的煙霧等) 

2.於除污區協助人員執行偵測及除污程序。 

3.管制區撤除後，協同轄區公所人員處理環境復原事項。 

衛生局 

1.提供傷者名單予民政處等單位，以利家屬尋人。 

2.確保進出災區之救護人員及車輛均有確實除污。 

3.追蹤曾進出災區之救災人員，後續是否有不良反應。 

工務處 
1.管制區撤除後，通知大眾運輸系統可回復運輸作業。 

2.並請大眾運輸系統協助災情與防護行動建議之發布。 

民政處 
1.利用各式管道，繼續提供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2.追蹤自熱區離開之民眾登記名單，後續是否有不良反應。 

新聞及行

政處 

1.事件處理告一段落後，請指揮官準備記者會之發布，說

明災害處理情形，並提供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2.新聞稿中涉及輻射防護、除污等較專業事項，預先請專

業輻防人員校稿，以免有所錯漏。 

 


